2012级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审核内容

（不含“临-住项目”研究生）
1、 思想品德

无惩处记录，无医疗事故和科研道德问题。

2、 课程与学分

课程成绩：博士研究生每门课程60分以上为合格

硕士研究生要求课程成绩合格且平均成绩级点2.0以上

学分：博士研究生：16学分
硕博连读研究生：40学分

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：30学分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：20学分

3、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

4、 成果要求

达到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》（沪交医研[2007]20号）要求。
5、 其他相关要求

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者，须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考试，相关学科还须通过国家规定的学科综合水平考试，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线；

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和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者，须获得全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成绩合格证书。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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